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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為治─《康熙臺灣輿圖》的虛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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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熙臺灣輿圖》是臺灣博物館的珍貴典藏，以

繪有山川水文、海岸島嶼、建物、道路、軍

備設施及各種人物、動植物等豐富圖像著稱，動態

多樣，給觀者強烈的視覺感受與寫真評價；圖上伴

隨書寫的文字，更充滿引人解讀的趣味。其中，以兩

三間或更多的住屋為中心，周邊繞以椰子樹、檳榔

樹、竹林，旁注某某社的元素組合，遍佈南北各地，

可謂輿圖最想傳達的重要資訊之一了（圖1、2）。

輿圖既是人文地理資訊的表述方式，我們直接把

這類圖像視為康熙時期各地聚落的現象，不僅理所

當然，也大致可以成立。有興趣的話，查閱歷史文

獻，比對地名辭書，甚至實際探查一番，絕對是相當

具有啟發性的歷史遊戲。

一、「社」的種類

根據學者考證，「康熙輿圖」大致繪於康熙38-43年

（1699-1704）之間；
1
圖上記錄眾多以原住民語譯寫的

漢文社名，數量則反映那個時代官府掌握的形

勢。進一步整理圖上的社名，我們可以依其分佈或

性質大致分為三類：一是位於版圖內、多以原住民

語轉譯書寫的社─如臺北盆地的蔴少翁、臺中的沙

轆、雲嘉地區的東西螺、臺南地區的蕭壠與屏東平

原的力力或放索等；這類的社最為普遍，數量也最

多，是輿圖的主體資訊之一。不過，其中也有少數以

地名取代原社名的例子，如淡水社、下淡水社。 
2
二

是位於界外的社，如山朝社、蛤仔灘（難）、啞（阿）里

山社、水沙連社或傀儡社等。三是僅出現在北部的

特殊社─北港社、南港社。

對關心原住民歷史的觀者來說，無論是哪一種社，

心頭的首要疑問應該是：「社」，究竟是什麼意思？與

原住民的「生」、「熟」身分有沒有關係？查閱編修時間

稍晚於「康熙輿圖」的《諸羅縣志》（康熙56年〔1717〕），

即可看到〈卷一．封域志．山川〉的註語：「凡稱番社

者，皆番所居」；〈卷二．規制志．坊里〉的前言，則指出

「縣屬轄里四、保九、莊九（里、保、莊皆漢人所居）、

社九十有五」。 
3
因此，縣志在描述各地製車、畜牛慣

習時，概以「漢莊」、「番社」分稱；社學設置，也說

「（社學）在邑里漢莊者八，以教漢童」、「在番社者八，

以教番童」，
4
可見「社」是原住民住居地的專用語。番

社對比漢莊，自然就是原住民聚落的意思了。然而，

根據現有的瞭解，社的意義、性質，還有更複雜的意

涵，且成為原住民史的重要課題，值得介紹。

二、「社」的性質

最早記錄臺灣原住民聚居單位為「社」的文獻，是

陳第1603年〈東番記〉中的描述：「東番夷人⋯⋯種類

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不過，入殖臺

灣的荷蘭人，卻是以dorp（村落）來指稱當時的原住

民聚落，但dorp應如何界定，文獻並沒有明確的說

明。西方學者如卲式柏（John R. Shepherd）、包樂史

（Leonard Blussé）等，在利用荷蘭文獻討論臺南地區

的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等社的時候，則以英

文village稱呼這些村落。
5
這種從drop到village的理

解概念，大致是自然村的意味。

然而，鄭成功登臺，統治者的治理用語，還是承續

了「社」的傳統。江日昇曾如此記錄：「（永曆十五年



172015 TAIWAN NATURAL SCIENCE Vol.34（1）

圖2 位於屏東平原的大澤機社（今屏東縣里港鄉），除呈現兩間屋頂為茅草的屋子，竹林之外，更增椰樹或檳榔樹。
（《康熙臺灣輿圖》摹本局部，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圖1 後壠社（今苗栗縣後龍鎮）即以五間茅草覆頂的屋子為中心，旁繞以竹林。 （《康熙臺灣輿圖》摹本局部，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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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臺南地區新港、蕭壠、蔴豆與目加溜灣等社的分布。
（《康熙臺灣輿圖》摹本局部，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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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從新港、目加溜灣巡視，見其土地膏沃，土番

各社俱羅列恭迎成功。錫以煙布，觀其社里，悉係斬

茅編竹，架樓而居。成功曰：『插竹為社，斬茅為屋，

其鄉仍曰社，不必易』。」
6
臺灣最早的志書─蔣毓英

《臺灣府志》（康熙24年〔1685〕）也在「坊里」中說明：

「鳳山縣轄里七、庄二、社十二、鎮一」、「諸羅縣轄里

四、社三十四」。 
7
自此以後，社就成為漢語文獻對原

住民的基本描述單位了。

什麼是「社」？就漢人來看，基本定義是：「各分種

類，聚族而居」。
8
換句話說，金包里社、北投社固然

都屬於社的體系，但兩社種屬、親族有別。再者，社

也跟漢莊一樣，由一定數量的人群聚居而成，故有

家戶、人數多寡的大小規模之別。
9
最大者百十家、

一兩百丁，小者數十家、可能只有幾十丁，都不算鉅

型的聚落。

作為自然村，大部分的社，猶如輿圖所繪，周圍環

植竹木，形勢獨立。《諸羅縣志》告訴我們，新港、蕭

壠、麻豆、目加溜灣四社，「地邊海空闊；諸番饒裕

者，中為室，四旁列種果木，廩囷圈圉，次第井井，

環植莿竹，廣至數十畝」；
10
社內有廬舍、穀倉（禾

間）、望樓、公廨等建築，生活機能完備。而回顧

1628年荷蘭宣教師干治士（G. Candidius）細節詳實

的描述，嘉南平原的標準村社，外圍往往環繞著長

有作物的耕地，周邊則散立著用竹子和草搭建的田

寮或亭子。進入村子，就會看到一棟棟家屋，矗立在

約有一人高的土臺上。屋牆用竹子編成，數根屋柱，

撐起也是竹子編成的屋頂，上面再舖設厚達一吋半

左右的茅草。屋子的前、後方，通常設有出入口，其

中一個以梯子連接到地面。家屋周遭繞植椰樹、棕

櫚或檸檬樹，樹蔭濃密，隨風送爽，環境相當舒

適。有些村民會在主屋附近蓋一座小穀倉，以堆存

米糧和其他食物。男人有專屬的會所，以蕭壠社為

例，大約每12-14戶人家共有一棟男人會所，做為訓

練戰技的場地。 
11
這些文獻，都說明傳統的原住民聚

落，其規模大小、空間配置，與社會組織、生活機能

息息相關，在地表上也呈現明顯的聚落景觀（圖3、

圖4）。

雖有不少集村與社劃上等號的例子，但對照相應

的史前文化與考古遺址，我們發現「社」也是一個跨

居民點或自然村的組織，以「康熙輿圖」中的雞籠

社、金包里社為例，前者不只存在於今和平島（圖

5），大沙灣也有據點；後者，則是若干村子的集

合。
12

以上所述，無論是集村或散村，都告訴我們：

「社」在版圖境內，可以對應特定聚落；主要特徵則是

族群性，猶如「漢」、「莊」相連，「番」、「社」也是專名指

圖4 六十七《番社采風圖》對諸羅縣蔴豆、蕭壠等社住屋與周邊景物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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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繪於今和平島上的雞籠社。（《康熙臺灣輿圖》摹本局部，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稱。所以，《淡水廳志》才會說：「稱社者，番居也；稱

堡者，民居也。」
13

 

界外也有「社」，其內涵卻不同於境內。山朝社，又

稱三貂社（今新北市貢寮區），當時還未收入版圖，是

散村的集結社。蛤仔灘（宜蘭平原）、阿里山、水沙連

（日月潭地區），不但指涉「地區」，也包含當地的原住

民村落；如圖上所記，蛤仔灘「內含參拾陸社」（圖6），

而阿里山社實有八社或更多，水沙連則一般認知為

是二十四社。傀儡社更是廣義，在圖中與「傀儡

番」並列，可知是南部內山原住民的群體指稱（圖

7）。類似的例子，還有未顯示在圖上的崇爻八社、瑯

嶠十八社、卑南覓七十二社等，說明界外「社」的地

域空間、社群連帶意涵。至於前文提到的北港社、南

港社（皆位於臺北地區，圖8），更是特殊；雖在界內，

卻不是一般聚落，而是帝國官員針對原住民賦稅、

行政及管轄而設計的特殊單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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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雖屢次提到境內、界外，如此區別其實有一

點後設的意味。康熙年間，帝國以全島為版圖，只是

中央山地橫梗，帝力無法深入而已；土牛劃界，島嶼

二分，是乾隆朝才有的重大措施（圖9）。因此，康熙

年間的原住民身分，大體以歸化與否區別，在概念

上尚未與原住民分布屬地緊密相連。但經過乾隆朝

的劃界政治後，原住民的身分與界線自此無法脫勾，

猶如道光時期理番同知鄧傳安的界定了─「臺灣四

面皆海，而大山亙其南北。山以西，民番雜居；山以

東，有番無民，番所聚處曰社。於東西之間，分疆畫

界：界內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番也；界外

番，或歸化，或未歸化，皆生番也。」
15

無論如何，頻繁呈現於「康熙輿圖」上的原住民

「社」，既有可以指涉特定村落的「實體社」，也有作為

地域連帶或治理單位的「虛擬社」，其成立都是基於國

家統治的需要與便利，具有深層的政治、經濟意義。

圖7 傀儡大山、傀儡番、傀儡社，在輿圖上並列，說明當時南部漢民對內山原住民族的他稱。（《康熙臺灣輿圖》摹本局部，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圖6 位於界外的蛤仔灘（難），指稱宜蘭平原與當地的噶瑪蘭族。
（《康熙臺灣輿圖》摹本局部，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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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臺北盆地內的南港社、北港社。
（《康熙臺灣輿圖》摹本局部，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三、社餉徵收
16

在帝國統治下，原住民有納餉的義務，但官府不

以個人，而是以「社」作為徵收的單位，又稱「社

餉」。以康熙年間的諸羅縣為例，當時清廷納入轄屬

的番社有三十四個，每社即以不同的數額繳交徵

銀─如新港社458.64兩、打貓社136.1808兩、崩山社

134.4168兩、南崁社98.784兩等，合計共7709.5368

兩；且數額固定，不因人口或經濟力的變動而調

整。
17
當時的鳳山縣轄有十二社，內含平原八社、界

外四社。鳳山八社，向以農作精湛、年可二穫，為世

所知，成為全臺唯一以人頭（含男、女）方式繳納丁口

米稅的社。 
18
界外四社─加六堂社、瑯嶠社、琉球社、

卑南覓社，雖非實質的聚落單位，仍作為官府訂定

餉額的賦稅單位，徵銀179.2224兩。 
19

我們不免好奇，康熙年間的臺灣，土地遼闊，原住

民村落眾多，官府大多瞭解有限，甚至一無所悉，究

竟是以哪種方式收取社餉？原來，官府當時主要仰

賴一種通稱為「社商」的中間人，由他們「代輸社餉」，

以取得額定的稅收；至於中間人如何獲利，官府不

予干涉。這種方式，時人稱為「贌社制」。

「贌社」，源起於荷蘭時代的1644年，曾一直實施到

荷蘭人離開為止。贌社，荷蘭文為Verpachtingender 

Dorpen或Pacht der Formosaense dorpen，中文譯作

「村落承包」；贌（Pak），應為pacht的福佬話音譯。
20
其

做法是，東印度公司的大員商館以「區域」作為招標

單位，由開價最高的商人取得該區域所有買賣交易

的權益；承包商以低價的衣料、鹽、鐵鍋及玉石雜細

等，向原住民村落交易市價極高的鹿皮、鹿肉等，再

將收購所得，轉賣給公司或自行出口販售，賺取利

潤。 
21
因此，承包商一方面與村落形成緊密的供需關

係，一方面則在統治者與原住民之間，扮演媒介的

角色。

治權轉換，但制度沒有消失；從明鄭到清初，又

稱「贌社」的村落承包制，轉化為國家對原住民取得

稅收的方式。統治者藉由無所不在的包商或社商，

滿足原住民村落的日常用品需求。只是荷蘭人以標

售交易權的金額作為收益，清代則以社餉的象徵性

徵收，宣示國家對番社的領有；兩者在制度精神上

雖有差異，社商賺取買賣之間的差額，原住民則提

供市場所需物資以換取生活用品，實質內涵卻無不

同。

在贌社制下，包辦的社商攜帶各種日用什貨赴社

交易，並代替社人每年向官府繳納社餉，即所謂

「代輸社餉」；其間的價差利潤，都歸社商所有。一旦

餉重利薄，番社生產的雞、犬、牛、豕、布縷、麻椒

等物資，往往悉數為社商掠取，原住民所得無幾；
22

官府雖順利獲取社餉，贌社也對番社造成直接的傷

害與壓力。所以，社商在康熙末年遭到廢止；但贌

社既是徵收社餉的權宜之計，取而代之、無法廢止

的，則是我們更為熟悉的通事。
23
不過，這又是另一

段說來話長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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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陳宗仁，〈南港社與北港社考釋――兼論清代臺北地區番丁銀制〉，《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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